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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政数审批〔2021〕39号  

  

吉林省水利厅：  

你单位《吉林省水利厅关于报批吉林省农村供水工程监管运营平台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收悉，根据《吉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吉政数联〔2020〕9 号）有关规定，经研究，原则同意建设本项目，现批复

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及责任人  

项目建设单位为吉林省水利厅，项目负责人为常守业。  

二、建设目标  

通过项目建设，推动农村供水工程数字化、信息化运行管护能力建设，实



现数据管理标准一体化、工作管理平台化、管网及设备可视化监管、管网及设

备安全实时预警、巡检维修数字化管理。  

三、主要建设内容  

以吉林省 10 至 14 个县为试点，省里统一构建监管运管平台，以供水服务

标准化、调度智能化、管理精细化为目标，构建覆盖农村饮水工程中“原水-引

水-制水-配水-用水”全过程的智慧供水服务体系。整合供水信息资源，保障供

水安全，形成统一的建设管理、运营、运行维护应用体系，逐步实现农村供水

科学化、一体化、智慧化管理，提升供水企业服务理念、创新力、科学管理和

决策调度水平，实现供水系统的智慧运作。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监管平台和运管平台两项：  

（一）监管平台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系统概览、供水云图、水源监测、供

水实况、管网终端、用户服务、业务协同、系统管理等模块。  

（二）运管平台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供水云图、水源监测预警、水厂标准

化运行管理、水厂运营管理、管网运行监测、终端管理服务、水质分析系统、

水费收缴、可视化综合显示、值岗管理、基础数据库等模块。  

四、项目建设年限及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 8个月。  

项目建设地点为省级平台部署在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市级和县级平台根

据实际情况部署在各地的水利机房或租用政务云。  



五、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本期项目总体投资 347.25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使用省级水利发展资金，

不申请使用“数字吉林”建设专项资金。  

六、采购方式  

该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  

七、有关要求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本着先进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开放

性原则、可重用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开展相关工作，不断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充分考虑自身业务的需要，特别是利用好已纳入统一建设

范围的系统资源，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并具有一定扩展性和灵活性，为

未来可能接入的系统预留接口。  

（二）项目在编制初步设计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建

设的技术规范和数据规范要求，做好与吉林省政务服务全流程一体化平台、政

务服务事项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电子签章、电子证

照等全省统建系统的衔接和业务协同，同时要严格依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

有关规定，保证政务信息资源的有序归集和共享。  

（三）在项目的采购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做好采购工作，选择安全可靠的货

物、工程或服务。  



（四）该项目批复有效期为 2 年，从本批复日期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

期内未完成项目建设的，项目法人单位应在审批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 30 个工作

日之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批复文件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

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特此批复。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1 年 8月 9日  

  

   


